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107.12.5 

入出國及移民法自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並於同日施行，其後歷

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近年來我國面臨

人才外流與國際間人才競逐之挑戰，為加強延攬及吸引外籍優秀人才來臺工作與

生活，藉由簡化行政作業申請流程、鬆綁外籍專業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居留規定

，建構友善且便利之生活環境，以達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提升整體競爭力之目標

。本次修正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政策，放寬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居留及

定居與外國人居留、永久居留等相關限制，並研提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第二十

三條之ㄧ及第二十五條，俾與「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銜接、填補不足及

規範一致化；另配合新經濟移民法（草案）為提升行政效能與聚焦移民政策推動

，將外國專業人才、中階技術人力及海外國人等經濟移民列為適用對象，有關婚

姻移民權益保障事項於本法中予以衡平，並配合人口販運防制法公布施行，落實

國境安全執法，以及因應實務作業所需等面向，爰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因應人口販運防制法之公布施行，刪除跨國（境）人口販運之用詞定義與

現行第七章。（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七章） 

二、 放寬持有我國有效護照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海外出生之子女，於符合相關法定條件者，入國

後得直接申請居留或定居；另放寬無戶籍國民申請在臺定居條件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 

四、 放寬外國人取得居留許可者，入國後申請外僑居留證之期限；外國人持憑

「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有效證件」

或其他已含有外僑居留證功能之證件入國後，得免申請外僑居留證，並簡

化外國人持停留簽證入國後改辦居留之行政流程；特殊貢獻者、高級專業

人才、於各專業領域得有首獎者及投資移民申請人之配偶、未滿二十歲之

子女及年滿二十歲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子女，得隨同本人申請永久

居留。(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 



五、 在臺合法停留及居留之外國人，均得參加請願及合法之集會遊行活動。（修

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六、 外國人於離婚後，對其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有撫育事實

或會面交往，其居留原因消失，得准予繼續居留；外國人曾為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且曾在我國合法居留，其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

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對其有撫育事實或會面交往

者，得於在我國合法停留期間，向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 

八、 放寬取得永久居留之外國人每年在臺須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之限制，並修正

為出國五年以上始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及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

俾利於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來臺，並落實對永久居留外國人動態之管理。（修

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九、 運輸業者原則上不得搭載未具入國許可證件之乘客，但抵達我國時符合申

請臨時入國（境）許可或搭機（船）前經權責機關同意入國（境）者，不

在此限。（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十、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入出國（境）查驗時，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所持護照

或其他入出國（境）證件顯係冒用或冒用身分申請時，得暫時將其留置於

勤務處所進行調查。（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 

十一、 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執勤時，得使用電子設備對受查證身分之人，進

行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之辨識。(修正條文第六十八條） 

十二、修正移民署人員查察外來人口之事由，非僅限於婚姻或收養之親屬關係。

（修正條文第七十條） 

十三、 提高違反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之刑責，並增訂冒用

或持用冒用身分申請之護照或其他入出國（境）證件者之刑責。另提高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入出國未經查驗者罰鍰金額。（修正條文第七十

四條及第八十四條)  

十四、 移民署人員執行人口販運犯罪案件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修正條文第八十九條） 

十五、 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有效證件，

或其他已含有外僑居留證功能之證件，由移民署收取規費；臺灣地區無



戶籍國民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申請之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定居證免

收規費。（修正條文第九十五條）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

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

停留或居留之必要時，應

向移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

留延期經許可者，其外僑

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

居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

最長不得逾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

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

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

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

後，得向移民署重新申請

居留；其申請永久居留者，

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

間，應扣除一年。 

移民署對於外國人

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

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

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准予繼續居留： 

一、 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 外國人為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其本人遭受配偶

身體或精神虐待，經

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 外國人於離婚後取

得在臺灣地區已設

有戶籍未成年親生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對其有撫

育事實或會面交往。 

四、 外國人為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因遭受家庭暴力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

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

停留或居留之必要時，應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

留延期經許可者，其外僑

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

居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

最長不得逾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

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

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

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

後，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

重新申請居留；其申請永

久居留者，核算在臺灣地

區居留期間，應扣除一年。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

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

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

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

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

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 外國人為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其本人遭受配偶

身體或精神虐待，經

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 外國人於離婚後取

得在臺灣地區已設

有戶籍未成年親生

子女監護權。 

四、 因遭受家庭暴力經

法院判決離婚，且有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一、配合民法監護權用語修

正為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並

保障於離婚後對於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

未成年親生子女具有

撫育事實或會面交往

者，得以繼續在臺灣地

區居留，俾維護渠等居

留權益，並兼顧未成年

親生子女之利益，爰修

正第四項第三款。其中

之會面交往係參酌國

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予以增列。 

二、 為保障外籍配偶在臺

之家庭團聚權，及參酌

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外國人為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

民之配偶，因遭受家庭

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應

准予其在臺繼續居留，

爰修正第四項第四款。 

三、 考量外國人在我國工

作若不幸發生職業災

害，雖然原居留原因消

失，卻仍有繼續醫療之

必要時，仍可准其繼續

居留，爰增訂第四項第

七款。 

四、 為促進刑事司法權之

實現及符合實務運作

之需要，爰增訂第四項

第八款及第九款，定明

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

或證人，經檢察官或法

官認定其到庭或作證



離婚且未再婚。 

五、 因居留許可被廢止

而遭強制出國，對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

籍未成年親生子女

造成重大且難以回

復損害之虞。 

六、 外國人與本國雇主

發生勞資爭議正在

進行爭訟程序。 

七、 外國人發生職業災

害尚在治療中。 

八、 刑事案件之被害人、

證人有協助偵查或

審理之必要，經檢察

官或法官認定其到

庭或作證有助於案

件之偵查或審理。 

九、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禁止出國。 

依前項第三款、第五

款規定准予繼續居留者，

其親生子女已成年，得准

予繼續居留。 

外國人曾為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且曾在我國合法居

留，其取得在臺灣地區已

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對其有撫育事實或會

面交往，得於在我國合法

停留期間，向移民署重新

申請居留。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

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

所時，應於事實發生之翌

日起算三十日內，向移民

籍之未成年親生子

女。 

五、 因居留許可被廢止

而遭強制出國，對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

籍未成年親生子女

造成重大且難以回

復損害之虞。 

六、 外國人與本國雇主

發生勞資爭議，正在

進行爭訟程序。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

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

時，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

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

項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確實有助於案件之偵

查或審理者，以及依現

行第二十一條規定禁

止出國者，得准予其繼

續居留。 

五、 為保障有第四項第三

款、第五款情形之外籍

配偶於子女成年時之

家庭團聚權，爰增訂第

五項。 

六、 為保障曾為居住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

配偶，且曾在我國合法

居留之外國人，取得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

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對

其有撫育事實或會面

交往者，得於在我國合

法停留期間，重新申請

居留，爰增訂第六項，

俾維護渠等居留權益，

並兼顧未成年親生子

女之利益。 

七、 現行第六項規定，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五項所

定屆期前申請延期、重

新申請居留及變更居

留地址或服務處所登

記時，申辦期間準用現

行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應於十五日內申

請；由於各申請事由不

同，難以準用據以核算

得提出申請之期間，爰

予刪除。另配合修正現

行第五項，定明提出申

請期間；並移列為第七



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項。 

八、第二項未修正。 

九、配合政府組織改造，爰

修正第一項、第三項、

第四項、第七項涉及「

內政部移民署」名稱部

分文字。 

 

 


